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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学生须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听从监考教师的指令，否

则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第二条 考生应于开考前 10 分钟进入考场，如因特殊情况迟

到，须向主考教师说明理由，经同意后，方可进场考试。考试开始

后迟到 20 分钟（含）以上者，取消该课程的本次考试资格，以旷

考论处。 

学生凭《考试通知单》和学生证或实体校园卡（或有效身份证

件）参加考试，如证件遗失应提前补办。进入考场后按指定位置就

座，并将上述证件放在桌子左上角，以便监考教师查对。严禁在

《考试通知单》任何区域书写任何内容，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 

第三条 闭卷考试除发放的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和草稿纸，

以及该科目考试所规定的用具外，其他任何物品，包括但不限于有

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书包、书籍、笔记本和纸张，以及各种无线

通讯工具等，均不得携入座位或座位周围，须放在指定位置。凡经

教师同意使用的各种计算工具等，一律自备；考试过程中未经监考

教师允许，不得互相借用考试用具。开卷考试只能携带主考教师规

定的书籍及相关资料，且不得互相借用。 

第四条 考试须使用统一发放的答题纸（答题卡）和草稿纸，

不得另用其他纸张。考试试卷及答题纸装订成册的，未经监考教师

同意，不得拆散。 

第五条 考试须使用蓝色或黑色字迹水笔在规定位置作答，

填涂答题卡时须使用 HB-2B 铅笔。学生拿到试卷后须首先检查试

卷，确认考试科目正确、且没有印刷问题，确认无误后填写考试科



目、姓名、学号、院（系）名称、专业和年级等要求填写的信息。 

第六条 学生在考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均不得互相询问，须

在座位上举手示意，等待监考教师前往处理。学生不得向监考教师

提出涉及试题内容的问题。在考试过程中，学生须保管好自己的试

卷。写有答案的试卷或答卷的放置位置不应超过自己的座位宽度，

已经写好答案的有文字一面应朝下放置。 

第七条 学生须诚信应考，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答卷。考试

过程中不得出现相互交谈、左顾右盼、传递纸条、交换考卷、偷看

资料、替人答卷等任何形式的违纪作弊行为。对于违反考试纪律和

考试作弊的学生，应填写《北京师范大学考试异常情况说明》，学

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凡掩护违纪作弊或给违纪

作弊行为提供方便者，与违纪作弊者同样处理。 

第八条 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考场。如有特殊情况必须离开的，

需经监考教师同意。 

第九条 开考后 30 分钟方可交卷。学生若提前交卷，须在监

考教师清点、收齐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和草稿纸等资料并检查

无误后，迅速离开考场。考生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喧哗。 

第十条 考试结束时，学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答题

纸（答题卡）和草稿纸反放，原位坐好，等候监考教师收卷。经监

考教师清点并检查无误后，方可离开考场，所有发放的考试资料如

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和草稿纸等一律不得带出考场，否则按违

纪处理。在交卷过程中，凡拖延交卷者，监考教师有权按其放弃交

卷处理。 

第十一条 《考场规则》（修订版）经 2024 年 6 月 6 日教务长

办公会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由教务部（研究生院）负责

解释。 


